
 

高雄市 115 年度托嬰中心專業人員研習課程簡章 

一、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社會局 

二、承辦單位：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三、實施日期：115 年 1 月至 12 月  

四、參加對象：高雄市立案之托嬰中心專任專業人員。 

五、研習課程類型：高雄市托嬰中心主任及托育人員視需求修習的課程。 

六、研習課程內容： 

場

次 

日期 

(皆為

周六) 

時間 
類

別 

時

數 
課程 

可報名

人數 
地點 

研習 

講師 

1. 1 

3/7 

09:00-

12:00 
二 3 

嬰幼兒按摩及發展評估 

(實務課程) 
120 

社會局婦女館            -

演講廳 

徐珮娟 

2. 2 
13:00-

16:00 
二 3 

嬰幼兒及托育人員正念遊

戲課程(實務課程) 
120 

社會局婦女館            -

演講廳 

3. 3 

3/14 

09:00-

12:00 
五 3 

兒童疾病預防及照顧-常見

疾病判別與特殊需求嬰幼

兒照護、與病童溝通 

(感染管控) 

300 
婦幼青少年活動中心-

視聽教室 
張麗娟 

4. 4 
13:00-

16:00 
二 3 

0-2 歲嬰幼兒粗大動作發展

與活動設計(實務課程) 
100 

婦幼青少年活動中心-

302 會議室 
樊惠瑜 

5. 5 

3/21 

09:00-

12:00 
三 3 托育服務規劃與評估 300 

婦幼青少年活動中心-

視聽教室 

李佩育 

6. 6 
13:00-

16:00 
五 3 

兒童疾病與照顧知能 

(感染管控) 
300 

婦幼青少年活動中心-

視聽教室 

7. 7 3/28 
08:00-

17:00 
六 8 

嬰幼兒基本救命術 

(實務課程) 
70 

紅十字會人道教育暨

長照服務發展中心-多

媒體教室 

林蓁慧 

8. 8 4/11 
08:30-

17:30 
六 8 

嬰幼兒基本救命術 

(實務課程) 
100 

社會局婦女館            -

演講廳 
林鶴棠 

9. 9 4/25 
09:00-

12:00 
九 3 

托育服務過程中對性別角

色的關係、身體功能及外

貌、族群、文化、年齡、

家庭結構、社經地位等偏

見的引導 

120 
社會局婦女館            -

演講廳 
蔣琬斯 



 

場

次 

日期 

(皆為

周六) 

時間 
類

別 

時

數 
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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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數 
地點 

研習 

講師 

10. 1

0 

13:00-

16:00 
四 3 

不同階段副食品的食物製

備和食品安全原則 

(實務課程) 

120 
社會局婦女館            -

演講廳 
曾涵郁 

11. 1

1 
5/16 

08:00-

17:00 
六 8 

嬰幼兒基本救命術 

(實務課程) 
70 

紅十字會人道教育暨

長照服務發展中心-多

媒體教室 

林蓁慧 

12. 1

2 

5/23 

09:00-

12:00 
五 3 

嬰幼兒常見疾病健康問題

及照護 

(感染管控) 

120 
社會局婦女館            -

演講廳 

徐珮娟 

13. 1

3 

13:00-

16:00 
二 3 

嬰幼兒及托育人員正念遊

戲課程 

(實務課程) 

120 
婦社會局婦女館            -

演講廳 

14. 1

4 
5/30 

09:00-

12:00 
一 3 兒少保護與防治虐待 120 

社會局婦女館            -

演講廳 
李佩育 

15. 1

5 

13:00-

16:00 
八 3 

溝通不踩雷--托育現場的

親師高情商對話實踐 

(實務課程) 

120 
社會局婦女館            -

演講廳 
林琬淇 

16. 1

6 

6/6 

09:00-

12:00 
七 3 

托嬰現場的適齡教學技巧

與活動 

(實務課程) 

120 
社會局婦女館            -

演講廳 
杜佩紋 

17. 1

7 

13:00-

16:00 
八 3 

提升家長對托育責任分擔

的意願 
120 

社會局婦女館            -

演講廳 
張貝萍 

18. 1

8 

6/13 

09:00-

12:00 
七 3 

托嬰現場的適齡教學技巧

與活動 

(實務課程) 

120 
社會局婦女館            -

演講廳 
杜佩紋 

19. 1

9 

13:00-

16:00 
六 3 

托嬰中心消防安全及危機

處理 

(實務課程) (專責人員班) 

120 
社會局婦女館            -

演講廳 
蔡松霖 

20. 2

0 

6/27 

09:00-

12:00 
四 3 

馬路與跳跳床：那些新聞

沒告訴你的『兒童隱形殺

手』 

120 
社會局婦女館            -

演講廳 
孫自宜 

21. 2

1 

13:00-

16:00 
八 3 

【愛在起點】0-2 歲黃金 

1000 天：打造孩子一輩子

的情緒競爭力 

(實務課程) 

120 
社會局婦女館            -

演講廳 
林琬淇 

22. 2

2 
7/4 

09:00-

12:00 
六 3 

托嬰中心消防安全及危機

處理 
120 

社會局婦女館            -

演講廳 
劉后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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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務課程) 

23. 2

3 

13:00-

16:00 
七 3 

陪孩子長大的空間~談托嬰

中心的環境力量 
120 社會局婦女館-演講廳 鄭雅文 

24. 2

4 
7/11 

09:00-

12:00 
一 3 勞動法令與權益 100 

婦幼青少年活動中心- 

302 會議室 
陳俊源 

25. 2

5 

13:00-

16:00 
一 3 勞動法令與權益 100 

婦幼青少年活動中心- 

302 會議室 
陳俊源 

26. 2

4 
7/18 

08:00-

17:00 
六 8 

嬰幼兒基本救命術 

(實務課程) 
70 

紅十字會人道教育暨

長照服務發展中心-多

媒體教室 

林蓁慧 

27. 2

5 
7/25 

09:00-

12:00 
四 3 

寶寶主導式離乳法及傳統

湯匙餵食法攻略 

(實務課程) 

120 
社會局婦女館            -

演講廳 
曾涵郁 

28. 2

6 

13:00-

16:00 
七 3 

在哭聲與笑聲之間--托嬰

班級經營的溫柔力量 
120 

社會局婦女館            -

演講廳 
鄭雅文 

29. 2

7 

8/15 

09:00-

12:00 
三 3 托育服務規劃 120 

社會局婦女館            -

演講廳 
孫自宜 

30. 2

8 

13:00-

16:00 
二 3 

0-2 歲嬰幼兒粗大動作發展

與活動設計 

(實務課程) 

120 
社會局婦女館            -

演講廳 
樊惠瑜 

31. 2

9 
8/22 

09:00-

12:00 
一 3 

兒童權利公約-兒童福利及

相關法規基本認識 
120 

社會局婦女館            -

演講廳 
王明鳳 

32. 3

0 

13:00-

16:00 
七 3 

嬰幼兒手語歌 

(實務課程) 
120 

社會局婦女館            -

演講廳 
康碧恩 

33. 3

1 
8/29 

08:00-

17:00 
六 8 

嬰幼兒基本救命術 

(實務課程) 
70 

紅十字會人道教育暨

長照服務發展中心-多

媒體教室 

林蓁慧 

34. 3

2 
9/5 

09:00-

12:00 
九 3 

多元文化落實於托育工作

的分享 
100 

婦幼青少年活動中心- 

302 會議室 
蔣琬斯 

35. 3

3 

13:00-

16:00 
九 3 

多元文化落實於托育工作

的分享 
100 

婦幼青少年活動中心- 

302 會議室 
蔣琬斯 

36. 3

4 
9/19 

09:00-

12:00 
八 3 

托育人員與家長溝通技巧

實務演練 

(實務課程) 

120 
社會局婦女館            -

演講廳 
張貝萍 



 

場

次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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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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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 

研習 

講師 

37. 3

5 

13:00-

16:00 
四 3 

改善嬰幼兒偏食和嬰幼兒

疾病的飲食指南 

(實務課程) 

120 
社會局婦女館            -

演講廳 
曾涵郁 

38. 3

6 

10/3 

09:00-

12:00 
五 3 

兒童疾病與照顧知能 

(感染管控) 
300 

婦幼青少年活動中心-

視聽教室 
李佩育 

39. 3

7 

13:00-

16:00 
三 3 托育服務規劃與評估 300 

婦幼青少年活動中心-

視聽教室 
李佩育 

40. 3

8 
10/17 

08:00-

17:00 
六 8 

嬰幼兒基本救命術 

(實務課程) 
70 

紅十字會人道教育暨

長照服務發展中心-多

媒體教室 

林蓁慧 

41. 3

9 

10/31 

09:00-

12:00 
一 3 兒少保護與防治虐待 100 

婦幼青少年活動中心- 

302 會議室 
李佩育 

42. 4

0 

13:00-

16:00 
七 3 

嬰幼兒律動輕瑜伽 

(實務課程) 
100 

婦幼青少年活動中心- 

302 會議室 
康碧恩 

43. 4

1 

11/7 

09:00-

12:00 
五 3 

早產兒照護能力提升訓練

(實務課程) 
120 

社會局婦女館            -

演講廳 
陳志誠 

44. 4

2 

13:00-

16:00 
七 3 

拍拍砰ㄆㄟ─感統遊戲一

起來 

(實務課程) 

120 
社會局婦女館            -

演講廳 
鄭雅文 

七、研習地點： 

場館 地點 地址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婦幼青少年活動中心 

301 會議室 

高雄市鳳山區光復路二段 120 號 302 會議室 

視聽教室 

高雄市社會局婦女館 演講廳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一路 777 號 1 樓 

紅十字會人道教育暨長照服務發展中心 多媒體教室 高雄市鳳山區維新路 122 號 10 樓 



 

八、報名方式(目前僅開放網路報名)： 

(一)網路報名(實體/遠距適用)：  

自 115 年起，每次報名都會開放數個月的所有課程。可先行確認研習簡章，並請至訪視輔

導團官網確認所需的課程類別和日期，便於後續選課，相關報名規定如下： 

1. 採用 Beclass 系統報名，同時段依類別開立多個報名表單(可依自身需求，優先點選所需類別

報名)，系統將依照提交順序顯示正取。 

2.一樣課程名稱不能重複報名(時數不會重複認列)，切勿佔用學習資源。 

3.單堂課程報名人數達上限即暫停報名，後續名單仍可能會因檢核後而異動，有多的名

額會開放讓學員自行報名。 

4.資料未填寫完整、無法辨識，即使在錄取名額內，也會在資料檢核階段取消報名(不另

行通知)，並候補其他學員來上課。錄取名單請以訪輔團公告為主。 

5.以身分證字號為身分認證依據，每人每次開放報名表單，每類別僅只能報名一場。重

複報名只會保留用本人身分證報名的那場。 

6.錄取名單將於開課前 10-14 個工作天，公布在訪視輔導團官網，供確認。 

7.每場次最低開辦人數為 50 人，實體課報名人數未達 50 名時，該場次不予開辦。實體

課程未開成亦不會有遠距課程。 

8.每堂課截止報名前都可以用報名成功之專屬序號及密碼登入 Beclass 自由取消、修正資

料，報名表關閉後就只會有查詢的權限。屆時若有資料須調整，請傳簡訊至 0900-753-

164 訪輔團公務機告知。 

9.若有缺額釋出，會以電話、簡訊或由系統寄 Email 通知候補者。 

10.逾期取消或當天無故缺席課程者，將違規記點一次。整年度累積達 3 點者，則停權無

法選修本年度後續課程。 

11.若部分課程加開遠距課程，將開放高雄市下列區域的托嬰中心、托育家園專任專業人

員優先報名(居家托育人員除外)：茄萣區、湖內區、路竹區、阿蓮區、田寮區、旗山

區、美濃區、內門區。 

 (二)現場候補：僅適用於事前公告之場次。 

1.有鑑於目前已有多元方式認列時數： 

(1)E 等公務園線上課程。 

(2)機構自辦課程，並經社會局核備通過。 

2.經調查現場候補學員皆提前數小時至現場排隊，而實際釋出名額普遍少於現場排隊人

數(有時無法全數補上)。為避免托育機構人員舟車勞頓也未必排上現場名額，因此自

113 年度起，不在開放現場候補。 

3.本年度之研習課程以網路報名為主，原則上研習課程開始前的上課名單已抵定。有特

別事前公告之場次才會開放現場報名。 

4.現場報名仍以高雄市托嬰中心、托育家園專任專業人員為優先報名。若有剩餘名額才

開放其他兒童福利相關單位人員報名。 



 

九、研習時數認列： 

 實體 遠距 

簽到規範 

1.研習課程限本人參加。若有主辦單位

無法判別身份或疑似冒名上課情事發

生時，請配合提供出示有照片的身分

證明文件，以維護自身權益。無法出

示或經證明非本人者，將不核發研習

時數。 

2.親自簽到、簽退。 

3.遲到、早退或課程中途離席累計 20 

分鐘 (含 ) 以上，將不予核發研習時

數。(未簽到等同於未到課) 

1.課程進行期間須全程打開鏡頭，並看

見臉。 

2.須配合不定時截圖點名，以確認在非

簽到時間有到課。 

3.在規定時間內，完成線上簽到、退(開

始上課 20 分鐘內；下課後 10 分鐘內)，

以時間戳記為準，逾期或未簽到、退一

律視為曠課，不予核發研習條。 

研習證明 
若有需要，課程結束，可至櫃台請研

習工作人員蓋研習章。 

請於研習結束後 2 個月，登陸社家署查

閱研習時數。 

注意事項 

1. 實體課程結束，簽退時研習章，僅作為繳回中心之依據。 

2.不論實體、遠距課程，實際全程出席研習名單依訪輔團認定，並於課程結束

後，統一造冊函報社會局登錄系統核發研習時數。 

3.相同名稱的課程，時數不累加，請勿重複報名上課。 

4.攜嬰幼兒共同上課者，若課程中因嬰幼兒發出之聲響影響課程進行，本單位有

權請學員離場，且不得領取研習時數。 

十、其餘注意事項(請務必詳讀)： 

(一)托育人員應於三年內完成各課程類別至少三小時，且課程內容不得重複。 

(二)參與「嬰幼兒基本教命術」之學員可在報名網站選擇繳交證照參與考照(教材費+證照

費 300 元)，或是單純參加研習課程(教材費 100 元)。須完成考試後，始具備核發研習

時數資格。 

(三)為響應環保，每場次研習不印製課程講義紙本。講義擬於每場研習活動前 3-5 天前

MAIL 至個人信箱，請學員務必自行下載列印或存檔。 

(四)研習活動均無提供代訂午餐，為維護研習場地整潔，禁止攜帶食物與飲料進場。 

(五)為避免影響課程進行及尊重他人上課權益，除了參加研習學員外，禁止其他人進入

教室。無臨時托育之服務，若因無後援需帶著嬰幼兒來上課，請事先告知。若課程

中因嬰幼兒發出之聲響、頻繁進出教室影響課程進行，本單位有權請學員離場，且

不得領取研習時數。  

(六)各研習場地可容納之停車位有限，建議學員能多搭乘大眾運輸工具前往，節省找停

車位的時間。居住地較遠請提早出門，無法以此作為遲到之理由。 

(七)若遇颱風天災或不可抗力因素，停課與否依高雄市政府網站公告或發布之訊息為準。

亦會於訪輔團官網公告。 

(八)因應防疫新生活，煩請學員配合： 



 

1.參與研習課程建議全程配戴口罩進入研習場地，預防傳染疾病。 

2.若有身體不適或發燒等症狀，請提前取消或委託同事告知(此為特殊情形，不會記點)，

請勿進入研習場地。 


